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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子银行个人购汇优化技术要求参考 

 

一、内容要求 

开办电子银行个人结售汇业务的银行应完成电子银行个人购汇

优化，在客户进行电子银行个人购汇之前须提供《个人购汇申请书（网

页版）》（以下简称《申请书》）阅读功能，具体内容见《申请书》模

板（详见附 1）。同时，应在客户填写时方便地访问《个人购汇申请

书（网页版）填报说明》（以下简称《填报说明》），具体内容见《填

报说明》模板（详见附 2）。银行须按照附 3内容完成购汇页面修改，

按要求提供购汇用途填报和本人保证内容勾选功能。填报购汇用途与

个人外汇业务系统（以下简称个人系统）的购汇用途对照表详见附4。 

二、具体要求 

1.《申请书》、《填报说明》需分开显示。 

2.《申请书》按照附 1的内容和格式显示，尤其是需要加粗的文

字，必须加粗。不同电子银行渠道都应能完整显示内容，应能够通过

滚动阅读。是否分页由银行自行掌握。 

3.《申请书》应设置 30 秒强制阅读时间，在“下一步”按钮中

显示倒数的秒数，倒计时结束前按钮应设置成不可点击。同时，“已

阅读，本人已知晓上述内容”必须处于选中状态时，才能点击“下一

步”按钮。 

4.点击“下一步”按钮后，进入具体购汇页面。购汇页面中需提

供链接或者按钮，方便用户在填写过程中访问《填报说明》。《填报说

明》按照《填报说明》模板的内容显示。 

5.购汇页面中需改造原购汇资金属性，可按照两种方式进行。第

一种，按照附 3内容，增加一张完整的购汇用途表，可供客户进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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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选中“其他”时，需简要说明购汇用途。第二种，在原个人系统

购汇资金属性下拉列表中，将存在对照关系的原购汇资金属性修改为

《申请书》中的购汇用途，其中“经批准的资本其他”应拆分为“境

内外汇储蓄存款”和“购买境内外汇理财产品”两项。原个人系统购

汇资金属性“其他服务”和“其他经常转移”应能正常选择，选中后

需简要说明购汇用途。 

6.在通过联机接口向个人系统报送购汇资金属性时，按照附 4对

照表关系，传输原有个人系统的购汇资金属性值。 

7.购汇页面底部需有提交和放弃按钮。提交按钮需购汇用途填写

完成和“本人保证申报信息真实有效……”勾选框处于选中状态后，

方可点击提交。提交后，银行须将《申请书》要求的个人基本信息和

填报的购汇用途信息，与具体购汇记录进行关联，并按规定保存一定

年限，供后期核查使用。 

8.如果点击购汇页面底部的放弃按钮，或关闭网页及未完成正常

提交的，则停止后续购汇业务处理。 

三、其他要求 

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机构应参照本技术要求参考对通

过互联网办理的兑换业务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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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个人购汇申请书（网页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32号）、《个人外汇管理办

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 3号）等规定，个人购汇实行年度便利化额度管理，

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如实申报购汇信息。 

一、依据法律法规，境内个人办理购汇业务时： 

1.不得虚假申报个人购汇信息；  

2.不得提供不实的证明材料； 

3.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额度协助他人购汇；  

4.不得借用他人便利化额度实施分拆购汇； 

5.不得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性返还分红类保险等尚

未开放的资本项目； 

6.不得参与洗钱、赌博、逃税、地下钱庄交易等违法违规活动。 

二、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对个人外汇业务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个

人，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列入“关注名单”管理。“关注名单”内个人列入“关注名单”

的当年及之后连续 2 年不享有个人便利化额度。对于违反规定办理个人购汇业务的，

外汇管理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予以行政处罚，同时依法

移送反洗钱调查，相关信息依法纳入个人征信记录。 

 

 

□ 已阅读，本人已知晓上述内容。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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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个人购汇申请书（网页版）填报说明 

 

一、境内个人办理购汇业务时须填写《个人购汇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 

二、购汇人须本人亲自填写《申请书》。个人拒绝填写的，银行或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

务经营机构有权拒绝为其办理购汇手续，严禁代为填写或省略该流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可由其法定监护人填写。 

三、境内个人通过柜台、电子银行及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机构互联网渠道办理

购汇业务，均须真实、准确、完整填写《申请书》，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纸质版和电子版《申

请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个人应认真阅读《申请书》，确保购汇资金用途符合外汇管理规定，不涉及《申请书》

列明的各类违规事项，知晓违法违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五、“购汇用途”填写注意事项： 

（一）购汇用途只能单选，个人应根据实际用途勾选购汇用途项目。个人一次购汇存在

多种用途的，应按金额从大原则填报。 

（二）个人实际用途不在《申请书》明确列明的十四项购汇用途项目之内的，应勾选“其

他”项，并简要说明购汇用途。 

（三）个人购汇后暂不用汇的，应根据预计用途勾选购汇用途项目。 

六、个人对《申请书》填写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购汇申请。若点击“放

弃”按钮，可退出本次业务流程，终止购汇。 

七、个人购汇后，如立即办理用汇，实际用途与填写的《申请书》不一致的，个人须重

新填写《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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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3 

需修改原购汇页面内容（网页版） 

 

购汇用途（勾选） 

○因私旅游           ○境外留学                ○公务及商务出国     ○探亲 

○境外就医           ○海外购物                ○非投资类保险       ○咨询服务 

○职工报酬和赡家款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投资收益           ○运输 

○境内外汇储蓄存款   ○购买境内外汇理财产品      

○其他 （简要说明购汇用途） 

                                                 

 

□ 本人保证申报信息真实有效，愿意配合金融机构进行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愿意配合
外汇管理机关调查和监督检查，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提交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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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购汇资金属性对照表（网页版） 

 

《申请书》购汇用途 个人系统购汇资金属性 

因私旅游 因私旅游 

境外留学 自费出境学习 

公务及商务出国 公务及商务出国 

探亲 因私旅游 

境外就医 旅游项下其他 

海外购物 货物贸易 

非投资类保险 金融和保险服务 

咨询服务 咨询服务 

职工报酬和赡家款 职工报酬和赡家款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运输 运输 

境内外汇储蓄存款 经批准的资本其他 

购买境内外汇理财产品 经批准的资本其他 

其他 其他服务、其他经常转移 

 




